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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 24日，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发布《山西省中小微企业

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工作方案》，我省对当年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中

小微企业将给予 30万元或者 5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奖励。 

目前，全省中小微企业中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数量约

1000家，仅占全省 25.56万户中小微企业总数的 0.39%，绝大

部分的中小微企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规范化股份制改造，

既是中小微企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，也是贯彻落实我省推进创

新型企业梯次发展，推动“个转企、小升规、规改股、股上市”

决策部署的重要环节和具体措施。 

着眼于加快全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升级发展，我省出台

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，鼓励和引导我省中小微企业加快改制步伐，

促进上市发展。此次奖励的标准为：对当年完成规范化股份制改

造并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在通过审核后给予 50

万元一次性资金奖励，国有及国有控股中小微企业在通过审核后

给予 30万元一次性资金奖励。 

申报奖励资金的企业须为工商注册登记与生产经营地均在山

西省境内的中小微企业。市、县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

申报股改奖励资金的中小微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初审，符合条件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509


